附件2
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情况公示表

	整改任务

	任务编号
	整改方案第1项

	
	问题概述
	西城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虽然取得明显进展和成效，但区域大气环境质量依然长期处于全市靠后水平，人口、资源、环境矛盾仍然较为突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首都功能核心区高质量发展要求还不匹配，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力度、效果与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与人民群众的期盼、与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首善之区的发展目标相比仍有一定差距。面对区域重点难点问题，一些部门和街道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动力不足、韧性不强。个别部门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生态环境保护职责落实不到位，各部门齐抓共管的生态环境保护大格局尚未完全形成。

	责任单位
	区委生态文明委办公室、区纪委区监委、区委办公室、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政府办公室、区发展改革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区生态环境局、各街道

	整改目标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核心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体系，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生态环境保护大格局。

	整改措施
	[bookmark: OLE_LINK1]（一）提高政治站位。立足核心区战略定位，落实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坚持减量发展，以“双控四降”推动人口、资源与城市环境协调发展。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学习计划，在党政领导干部教育培训中，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培训力度，每年举办生态文明建设专题培训班，增强领导干部生态文明意识，推动提升绿色发展能力水平。（区委生态文明委办公室、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发展改革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_GoBack]（二）全面落实责任。每年召开区委生态文明委会议，研究部署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工作。区委常委会、区政府常委会定期研究调度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党（工）委、党组书记工作点评会内容。通过大气污染防治三级约谈机制，对空气质量排名落后的街道加大约谈力度。夯实专题调度机制，定期通报各部门、各街道工作情况。（区委生态文明委办公室、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
[bookmark: OLE_LINK3]（三）强化考核评价。将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区政府绩效管理体系，过程考核和结果考核并重，发挥激励和约束作用，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并作为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的重要参考。加强基层环保机构和队伍建设，健全完善人才选配机制，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区委组织部、区政府办公室、区生态环境局、各街道）
[bookmark: OLE_LINK4]（四）严格督查问责。健全督察整改常态化机制，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对各相关部门、各街道生态环境保护职责落实及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开展督查，推动职能部门和各街道履职。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存在的失职失责问题，依规依纪依法实施监督问责。（区纪委区监委、区政府办公室、区生态环境局）

	整改主要工作
及成效
	1、 坚定政治站位，提高思想自觉。坚持减量发展，持续降低核心区四个密度，扎实推进疏整促专项行动、住宿业整治提升，集中力量完成拆违任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学习计划。举办西城区生态环境专题培训班。邀请高等院校、市生态环境局的专家老师，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气污染防治等主题进行授课，增强领导干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和服务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
2、 完善机制体制，全面落实责任。区委常委会、区政府常委会每季度研究调度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并对空气质量情况进行通报。区委主要领导每月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行月度点评；区政府主要领导每月进行专题调度。针对2024年空气质量排名情况，区政府主要领导、主管区领导召开约谈会，进一步压实责任。召开区委生态文明委2024年全体（扩大）会议，研究部署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完善区委生态文明委统筹协调机制。深入开展“一微克”系列专项行动，持续深化“三个减排”，开展夜间施工扬尘专项治理，形成高压监管态势。
三、强化考核评价，加强能力建设。将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纳入区绩效管理体系，进一步对考核内容进行优化调整。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作为评价区管班子和区管干部的重要参考。街道持续优化综合行政执法队、环保巡查队、网格监督员和保洁队等环保队伍人员配置和能力，定期开展培训指导，提高精细化治理能力。区生态环境局加大对空气质量靠后街道的帮扶力度，提升区街协同治理效能。
四、制定并公开《西城区贯彻落实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反馈意见整改方案》《西城区关于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措施清单》，统筹推进整改措施的落实，每季度开展调度。聚焦污染过程应急应对，进行专项督查。开展施工工地出入口、夜间执法检查等日常督查。依规依纪依法完成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移交问题追责问责工作。

	整改时间
	2024年2月至2024年11月，长期坚持

	社会监督联系人及电话
	史宇  83976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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